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92年度上易字第 43號 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92 年 11 月 21 日

案由摘要：返還不當得利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民事判決                      九十二年度上易字第四三號

      上  訴  人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乃仁

      訴訟代理人  廖學忠律師

      被上訴人    花蓮縣花蓮地政事務所

      訴訟代理人  簡德勳

右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三日臺灣花蓮

地方法院九十年度訴更 (一)字第一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原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    實

壹、上訴人方面：

一、聲明：求為判決：㈠原判決廢棄。㈡駁回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

二、陳述：除與原判決記載相同者，茲引用之外，補稱：

甲、吳聰榕對上訴人無不當得利請求權

 (一）查上訴人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將花蓮縣新城鄉○○段一五九之一九一號

      建、面積○．○八五○公頃土地，以新台幣（以下同）四百二十五萬元，及同

      段一五九之三六六號、面積○．○一○七公頃，以三十四萬二千四百元，兩筆

      土地總價四百五十九萬二千四百元出售與訴外人吳聰榕，約定土地買賣契約生

      效後即交與承買人，吳聰榕受所有權移轉登記後，再以贈與為原因，將上開兩

      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與訴外人吳宏裕、吳本裕、吳櫻女、吳春玲等人分別共

      有，有附於原審之被上訴人起訴狀所附之證一、二號買賣所有權移轉登記書及

      土地登記謄本可證。

 (二）按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為要件，

      上訴人基於與吳聰榕之買賣契約本有收取價金之權利，且上開契約迄未撤銷或

      遭解除而使契約生無效情形，則上訴人收取之價金，即非無法律上原因（參見



      最高法院六十三年四月九日第二次民事庭會議決議）。至於吳聰榕取得土地所

      有權後，其買受土地於八十四年十二月贈與吳宏裕持分二分之一，嗣於八十五

      年一月間另將所有權持分二分之一分別贈與吳本裕、吳櫻女、吳春玲，吳聰榕

      受贈與吳宏裕等人之土地，其面積與向上訴人買受土地之面積完全相同，吳宏

      裕等人於八十四、五年間受吳聰榕贈與一五九之一九一號土地，至八十八年鑑

      界受贈土地面積短少，吳宏裕等人才為真正受害人，吳聰榕並未受害，故無民

      法第一百七十九條之不當得利請求權。

 (三）原判決指吳聰榕買受土地面積短少而受有損害乙節，業由其受贈人吳本裕等人

      於八十九年間以被上訴人登記錯誤為由請求被上訴人國家賠償而獲彌補。上述

      前後兩種請求權之原因事實完全相同，吳聰榕於移轉土地有權後仍享有不當得

      利請求權，無異是容許同一損害可得雙重賠償而獲利？

 (四）吳聰榕係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與吳本裕等人及吳本裕等人獲得被上訴人

      國家賠償後，於九十一年二月二十日才立債權轉讓書與被上訴人，因吳聰榕對

      上訴人已無買受面積短少之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故被上訴人亦不因其受讓取

      得債權。

 (五）即使吳聰榕原可向上訴人請求買受土地面積短少之損害，其損害亦經被上訴人

      於八十九年間之國家賠償而全部受償，其於九十一年間對上訴人無損害賠償及

      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其將上開不存在之權利轉讓被上訴人，亦不生效力。

乙、被上訴人無民法第三百十二條之代位清償請求權及第二百十八條之一之請求權：

 (一）本件被上訴人因其公務員故意或過失對花蓮縣新城鄉○○段一五九之一九一號

      土地面積登記錯誤，依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賠償訴外人吳宏裕，被上

      訴人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在於其公務員執行公權力辦理土地面積登記錯誤，

      致使吳聰榕生溢付價金之損害，該公務員既為被上訴人執行公權力，應由被上

      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被上訴人給付賠償金與吳本裕係償還自己之債務。依法

      償債屬於履行債務，並非代位上訴人清償，故無適用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規定

      代位清償承受吳本裕債權之餘地。

 (二）被上訴人對吳聰榕之國家賠償結果，事實上係因辦理登記之公務員登記面積錯

      誤之行為所造成，此種責任真正之歸屬，乃為公務員。依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

      三項規定，祇能對該公務員求償。而上訴人對被上訴人土地登記之事務，無從

      置喙餘地，故土地面積登記錯誤，上訴人自無故意或過失可言，被上訴人當然

      不得對上訴人求償。

 (三）被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二百十八條之一之規定，被上訴人因賠償給吳聰榕損害

      而受讓其債權云，惟被上訴人係賠償登記錯誤之損害給吳本裕等人而非吳聰榕



      ，有卷附之被上訴人提出國家賠償協議記錄及付款憑證可稽，被上訴人無從自

      吳聰榕受讓其權利。被上訴人此項請求，自屬無稽。

丙、被上訴人對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

  (一)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

      法第二百一十七條第一項定有明文。

  (二)退萬步言，即使上訴人對出售之土地面積不足，需負不當得利之賠償責任，惟

      土地面積之測量及登記，係被上訴人之職權，依土地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其登

      記有絕對效力。上訴人出售土地，係以被上訴人登記為內容，土地面積與登記

      面積不符，而有短少情形，致上訴人溢收價金，實被上訴人登記錯誤所致。上

      訴人依前揭法律規定主張與有過失，請  鈞院免除或減輕上訴人賠償責任。

三、證據：援用第一審所提證據。

貳、被上訴人方面：

一、聲明：求為判決：駁回上訴。

二、陳述：除與原判決記載相同者，茲引用之外，補稱：

甲、依民法第二百十八條之一第一項之規定及本件訴外人吳聰榕已將系爭債權讓與被

    上訴人之事實可知，被上訴人受讓訴外人吳聰榕之權利後，自得向上訴人請求返

    還。

（一) 按民法第二百十八條之一第一項規定：「關於物或權利之喪失或損害，負賠償

      責任之人，得向損害賠償請求權人，請求讓與基於其物之所有權或基於其權利

      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可知，關於物或權利之喪失或損害負賠償責任之人於賠

      償後，得受讓權利人對第三人之請求權逕行請求，此合先敘明。

（二) 查系爭土地因出賣面積短少而造成訴外人吳聰榕之損失，故上訴人應對訴外人

      吳聰榕負不當得利返還、賠償之責，而被上訴人業已與訴外人吳聰榕達成國家

      賠償協議，若認為被上訴人須負損害賠償責任時，被上訴人於依賠償協議給付

      後，即取得訴外人吳聰榕對上訴人之請求權。況訴外人吳聰榕已另立債權讓興

      書將其對於上訴人之請求權讓與被上訴人，故被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二百十八

      條之一第一項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受領自吳聰榕之溢付價金及利息。

（三) 承前所述，本件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溢收買賣價金 (不當得利）之同一事實已向

      系爭土地之受贈人吳本裕等為損害賠償，且為系爭土地之買受人（即贈與人）

      吳聰榕所知悉並表示同意讓與系爭請求權予被上訴人，故不論被上訴人係向何

      者為損害賠償，惟上訴人皆因免除系爭返還義務而獲有不當得利屬實，是以，

      上訴人於前開上訴理由狀第六頁倒數第六行稱「惟被上訴人係賠償登記錯誤之

      損害給吳本裕等人而非吳聰榕，有卷附之被上訴人提出國家賠償協議記錄及付



      款憑證可稽，被上訴人無從自吳聰榕受讓其權利」等語，明顯扭曲事實、混淆

      視聽，企圖保有系爭溢收買賣價金之目的至為彰明，實不足採。

乙、上訴人依法對訴外人吳聰榕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及不當得利返還之責任，故其

    於上訴理由狀第四頁第一行稱訴外人吳聰榕並未受害，故無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

    之不當得利請求權云云，顯無理由。

 (一）查訴外人吳聰榕於民國八十四年一月間向上訴人以每平方公尺單價五千元之價

      金購買系爭八五○平方公尺之土地，而實際面積僅有七七一平方公尺。依民法

      第三百五十四條第一項前段之規定，物之出賣人即上訴人對於買受人即吳聰榕

      應擔保其物依第三百七十三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

      值之瑕疵，此合先敘明。

 (二）又依最高法院八十四年度台上字第四四三號判決要旨所示，出賣土地如係按面

      積計算其價金，而非整筆論價者，倘其土地面積自始不足，則其不足之部分，

      為不能給付，出賣人就自始不足而不能給付部分，所受領之價金，依關於不當

      得利之規定，應負返還責任。據此足徵訴外人吳聰榕本為系爭買賣契約之當事

      人，對此溢付價金自得依不當得利及買賣瑕疵給付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

      。故上訴人於九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提呈鈞院之上訴理由狀第三頁末載稱「至

      八十八年鑑界受贈土地短少，吳宏裕等人才為真正受害者，吳聰榕並未受害，

      故無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之不當得利請求權」云云，顯然違背前開法文規定及

      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自不足採。

丙、訴外人吳聰榕對上訴人之不當得利請求權並未消滅：

（一) 查前開上訴理由狀第四頁第三行載有：「吳聰榕買受土地面積短少而受有損害

      乙節，業由受贈人吳本裕等人於八十九年間以被上訴人登記錯誤為由請求被上

      訴人國家賠償而獲彌補，上述前後兩種請求權之原因事實完全相同，吳聰榕於

      移轉土地所有權後仍享有不當得利請求權，無異是容許同一損害可得雙重賠償

      而獲利？」等語，顯屬對法律之誤解。

（二) 訴外人吳聰榕本即對上訴人及被上訴人基於不同之法律關係皆有請求權，不因

      被上訴人之賠償而使其對上訴人不當得利請求權消滅，否則民法第二百十八條

      之一之規定豈不形同具文，此在寄託物遭竊時，寄託人對受託人及竊賊皆有不

      同之請求權，其理相同。

（三) 查本件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雖係與被上訴人當時土地之登記

      錯誤有關，然對於上訴人就訴外人吳聰榕處多得之價金即不當得利部分，確係

      基於訴外人之給付，然上訴人並無受領該價金之終局法律依據，換言之，被上

      訴人當時所登記錯誤之部分，形成書面上上訴人土地登記數量較實際數量為多



      ，並非實際上增加土地之面積，對於此等憑空增加之面積 (或等值之金額）並

      非屬上訴人所有，更非被上訴人應終局使上訴人享有者。故依據不當得得利調

      整財產不當移動之上位概念，使無終局保有利益之人，返還該利益予損失人(

      或代為填補人)之法理可知，上訴人並無被免除返還其自訴外人吳聰榕處多得

      之價金部分(即不當得利)之終局權源。

（四）另依國家賠償法之法理，國家賠償僅係代為給付之責任，仍應依實際負責之人

      或終局給付之人負責，故對於被上訴人於給付訴外人吳聰榕之部分，被上訴人

      自得於給付後依國家賠償法之法理請求上訴人給付，故上訴人辯稱「即使吳聰

      榕原可對上訴人請求買受土地面積短少之損失，其損害亦經被上訴人於八十九

      年間之國家賠償而全部受償，其於九十一年間對上訴人無損害賠償及不當得利

      請求權存在，其將上開不存在之權利轉讓被上訴人亦不生效力」云云，無疑使

      上訴人受有「事實上無權源之獲利」，如此顯然與不當得利調整利益變動及維

      持公平正義之目的有悖，是以上訴人前述云云顯不足採。

丙、被上訴人與訴外人吳聰榕間之債務消滅後，自得依法承受吳聰榕對上訴人之債權

    ，向上訴人主張給付，故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無民法第三百十二條之代位清償請

    求權及第二百十八條之一之請求權云云，顯無理由。

 (一) 按民法第三百十二條之規定：「就債之履行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清償者，於

      其清償之限度內承受債權人之權利，但不得有害於債權人之利益」可知，利害

      關係人為清償時，即生債權移轉 ( 法定移轉、當然代位)之效力，利害關係人

      自得代位債權人行使權利，是以被上訴人 (即第三人）因債之清償而發生法律

      上利害關係於該債務清償後代位請求上訴人 (即債務人）給付，自不待言。

 (二) 查本件上訴人為求儘速填補訴外人吳聰榕之損失，乃與其達成國家賠償協議，

      此協議實含有訴外人吳聰榕讓與請求予被上訴人之意，且亦含有被上訴人先代

      上訴人清償後再向上訴人請求之意涵，蓋終局負責人應為事實上無權源而獲利

       (即溢收土地買賣價金）之上訴人，故被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三百十二條之規

      定向上訴人請求給付系爭款項，以填補損失並衡平系爭不當得利之利益變動。

三、證據：除援用第一審所提證據外，補提最高法院八十四年度台上字第四四三號民

    事判決一份。

    理  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訴外人吳聰榕於八十四年十一月間，向上訴人購買系爭土地

    ，當時登錄面積為八五○平方公尺，旋訴外人吳聰榕將該地贈與予其子女即訴外

    人吳宏裕、吳本裕、吳櫻女、吳春玲等四人。於八十八年一月間，訴外人吳聰榕

    申請鑑界，被上訴人之測量人員發現地籍圖面積似乎有誤，乃於同年報請花蓮縣



    政府辦理再鑑界；嗣於八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經花蓮縣政府指定玉里地政事務

    所派員再鑑界結果，發現面積確有謬誤，計減少七十九平方公尺，經協調後，並

    於八十八年十一月八日，更正系爭土地面積為七七一平方公尺，訴外人吳聰榕乃

    要求上訴人賠償系爭土地減少七十九平方公尺之損失，經二次協調，上訴人以不

    符民法第三百六十五條請求之六個月期間，無法同意退還土地款，訴外人吳聰榕

    於八十九年二月間轉向被上訴人索賠三十九萬五千元，並加計利息，被上訴人依

    法於八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與訴外人吳聰榕達成國家賠償協議並付款完訖，訴

    外人吳聰榕將其對上訴人之債權讓與被上訴人，且訴外人吳聰榕於八十四年十一

    月間及八十五年五月間分別支付買賣價金，不當得利之時點自此起算，而該買賣

    契約依坪數計價，每平方公尺五千元，計短少七十九平方公尺，上訴人不當得利

    之數額為三十九萬五千元。訴外人吳聰榕與被上訴人達成國家賠償協議並受領賠

    償金額後，訴外人吳聰榕對上訴人之債權即因被上訴人之給付而獲滿足，被上訴

    人依民法第三百十二條之規定代位行使，及訴外人吳聰榕之不當得利、損害賠償

    權並依民法第二百十八條之一規定、第二百九十四條訴外人吳聰榕讓與其對於上

    訴人之權利，爰依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債權讓與、第三百十二條代位清償、第二

    百十八條之一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三十九萬五千元及法定利息。

二、上訴人則以：訴外人吳聰榕雖於八十九年間，曾以土地面積短少以買受物之瑕疵

    為由，請求返還短少土地之價金，惟被告早於八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將系爭土地

    點交予吳聰榕，吳聰榕迨至八十九年才要求減少價金，依民法第三百六十六條規

    定，其請求權罹於二年之除斥期間已消滅，吳聰榕不能再請求。又上訴人基於與

    吳聰榕間之買賣契約本有收取價金之權利，且上開契約迄未撤銷或解除而使契約

    發生無效之情形，則被告收取之價金即非無法律上之原因。況吳聰榕嗣後將系爭

    土地贈與吳本裕等四人，其面積與向上訴人買受之面積完全相同，吳本裕等四人

    於八十四、八十五年間受贈系爭土地，至八十八年鑑界始發現受贈系爭土地面積

    短少，渠等始為真正受害人，吳聰榕並未受害，故無不當得利請求權，且訴外人

    吳聰榕已由被上訴人處得到補償，對上訴人無請求權（債權）存在。被上訴人對

    訴外人亦無債權存在，故無所謂代位。本件是整筆土地的買賣，上訴人對於訴外

    人吳聰榕所負的責任是物之瑕疵擔保請求權，因為超過時效，不得請求；被上訴

    人是以自己的名義來賠償，並不是為上訴人取得利益來賠償，所以不生請求權讓

    與；吳聰榕於八十四年十二月間向上訴人買受系爭土地，全部贈與吳宏裕、吳本

    裕、吳櫻女及吳春玲四人，吳聰榕贈與吳本裕等人之土地面積並未減少，應無損

    害可言，僅吳本裕等人取得土地之實際面積較受贈與約定面積少，吳本裕等人才

    是受有損害之人，但吳本裕等人自始未向吳聰榕主張贈與之物短少之瑕疵請求權



    ，且依民法第四百十一條本文規定，吳本裕等亦不得向吳聰榕請求損害，故吳聰

    榕未受有損害，當無損害賠償請求權可言。被上訴人稱自吳聰榕受讓損害賠償請

    求權云云，於法無據。被上訴人依據國家賠償法賠償吳聰榕，是因為自己的過失

    負責，被上訴人須負終局責任，所以被上訴人主張代位清償及民法第二百十八條

    之一係無理由等語置辯。

三、經查，被上訴人主張訴外人吳聰榕於八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向上訴人購買系爭土

    地，當時土地登記簿載明面積為八五○平方公尺，約定價金四百二十五萬元，並

    於八十五年五月四日全部價金給付完畢；嗣於八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及八十五年

    一月八日，吳聰榕將系爭土地分別贈與訴外人吳宏裕、吳本裕、吳櫻女及吳春玲

    ；而被上訴人於八十八年月十一日發函予吳春玲通知系爭土地之登記面積超過實

    際測量七十九平方公尺，於同年十一月八日更正登記面積為七七一平方公尺，並

    於同年月十六日於被上訴人處開協調會，訴外人吳聰榕請求退還溢繳之土地價款

    ，上訴人於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函予被上訴人及吳聰榕：認吳聰榕之請求不符

    民法第三百六十五條之六個月時效期間之規定，故不同意退還土地價款或解除買

    賣契約，吳聰榕於八十九年二月向被上訴人申請賠償更正面積致其受有七十九平

    方公尺之損害，依其向上訴人購置土地之價款每平方公尺五千元，又其向上訴人

    購置之分期付款利息依臺灣銀行放款基本利率百分之七點二計算，被上訴人應賠

    償其三十九萬五千元加計上述百分之七點二利率共五年之利息，合計五十三萬三

    千二百五十元。被上訴人於八十九年七月十七日依國家賠償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

    規定，於同年三月三十一日國家賠償協議結果：同意以五十萬七千八百六十六元

    賠償吳本裕、吳宏裕、吳櫻女及吳春玲，並於八十九年十月七日付訖等情，此為

    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據被上訴人提出土地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土

    地登記簿、土地登記謄本、花蓮糖廠函、申請書、賠償請求書、地籍圖、花蓮地

    政事務所函暨附協調紀錄、花蓮地政事務所函暨附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憑證

    、系爭土地申請國家賠償印領清冊、發票等為證，是就訴外人吳聰榕向上訴人購

    買系爭土地，價金業已給付完畢，及雙方訂定買賣契約時，系爭土地之實際面積

    較登記面積短少七十九平方公尺之事實，洵堪認定。

四、經本院調查後，兩造爭執之要旨為：吳聰榕對上訴人有無不當得利請求權？或其

    他請求權？被上訴人依國家賠償法賠償吳聰榕，吳聰榕是否將其所有之請求權讓

    與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依國家賠償法對吳聰榕賠償後，有無民法第三百十二條之

    代位清償請求權及第二百十八條之一之請求權？

  （一）被上訴人主張訴外人吳聰榕與上訴人就系爭土地之買賣係以坪數計價乙節，

        核與證人吳聰榕於原審證述情節相符，且參諸該買賣契約之標的有二筆土地



        ，其中系爭土地面積載為八五○平方公尺，買賣價金為四百二十五萬元，另

        一筆面積一○七平方公尺，買賣價金為三十四萬二千四百元，因兩筆土地面

        積及價值不同而分別計價，故系爭土地以每平方公尺五千元計價自可認定。

   (二）按不當得利之成立要件有四：１、須一方受有利益；２、須他方當事人受有

        損害；３、損益變動須基於同一原因事實；４、須損益變動無法律上之原因

        。本件上訴人因被上訴人就系爭土地登記錯誤，吳聰榕受有三十九萬五千元

        之損害，上訴人受有同額之利益，且基於吳聰榕的價金給付行為，具有因果

        關係自明，惟上訴人與訴外人吳聰榕間之買賣契約成立於八十四年十一月十

        四日，上訴人於八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將系爭土地點交予吳聰榕，吳聰榕於

        八十五年五月四日給付價金四百二十五萬元完畢，而吳聰榕給付價金之全部

        ，係為清償基於有效成立買賣契約而生之債務，給付原因自始存在，其後亦

        未消滅，並無不能達其目的，而上訴人受領全部價金實難割裂為二，而認因

        八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始發現登記錯誤短少七十九公平方公尺，而使得吳聰

        榕於八十五年五月四日給付清償之目的不存在（見王澤鑑著民法學說與判例

        研究（三）第一一七頁），是以，上訴人受領吳聰榕之全部買賣價金四百二

        十五萬元，係有法律上之原因自明。

   (三）上訴人與吳聰榕間之買賣契約，於八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因被上訴人更正登

        記土地面積為七七一平方公尺，則上訴人即應對吳聰榕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惟依民法第三百六十五條規定，自買受人通知出賣人時起六個月間不行使

        ，或自物之交付時起經過五年而消滅，而上訴人係於八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交付系爭土地予買受人吳聰榕，則吳聰榕對上訴人之物之瑕疵擔保請求權，

        亦因時效經過而不存在。

  （四）綜上，吳聰榕對上訴人並無何法律上之請求權存在，則上訴人上訴本院，本

        院於九十年八月二十日將本件發回原審，而吳聰榕於九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同意將對上訴人之損害賠償、不當得利請求權讓與被上訴人，即因與請求客

        體不存在，被上訴人未因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或第二百十八條之一取得對上

        訴人上述請求權自明。

  （五）本件被上訴人因其公務員故意或過失對花蓮縣新城鄉○○段一五九之一九一

        號土地面積登記錯誤，依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賠償訴外人吳宏裕等

        四人，被上訴人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在於其公務員執行公權力辦理土地面

        積登記錯誤，此種責任真正之歸屬，乃為公務員。依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三

        項規定，被上訴人祇能對該公務員求償，其所致使吳聰榕溢付價金之損害，

        既為被上訴人執行公權力之公務員，自應由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被上



        訴人給付賠償金予吳本裕等四人係償還自己之債務，並非代位上訴人清償，

        故無適用民法第三百十二條或二百十八條之一規定適用。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吳聰榕讓與不當得利請求權、損害賠償請求權，爰依民法

    第二百九十四條債權讓與、第三百十二條代位清償、第二百十八條之一之規定，

    請求上訴人給付三十九萬五千元及自八十五年六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暨假執行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被上訴人之請求不應

    准許，原判決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即有違誤，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求予

    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核與本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

    一論述。

據上論結，依民事訴訟第四百五十條、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十一    月    二十一    日

                                    審判長法官  謝  志  揚

                                          法官  莊  謙  崇

                                          法官  陳  淑  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法院書記官  邱  廣  譽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十一    月    二十一    日

資料來源：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民、刑事裁判書彙編（92年版）第 109-128頁


